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或“本公司”）股票（证券简称：四川黄金，证券

代码：001337）连续二个交易日（2026年1月27日、2026年1月28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超过 20%；同时，连续十个交易日内（2026年 1月 15日至 2026年 1月 28日）收盘价格

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0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

异常波动和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况。

2、公司可能面临以下风险：（1）黄金价格波动风险：黄金价格受市场供求关系、全球宏

观经济形势及预期、美元走势、全球重大政治事件等多种因素影响；公司金精矿产品的价

格受黄金价格波动影响较大，若未来黄金价格大幅波动，将给经营业绩带来较大影响；（2）
单一矿山经营及矿山资源储备的风险：公司目前仅拥有梭罗沟金矿一座在产矿山，且保有

金资源量与同行业相比较少，存在单一矿山经营风险和资源储备风险；（3）安全生产和生

产成本上升的风险：公司在勘探、采矿、选矿过程中，可能存在发生意外事故的风险，导致

生产经营受到影响，且随着梭罗沟金矿开始进行地下开采，可能导致公司生产成本上升。

3、本公司生产经营基本面未发生重大变化，近期公司股票价格上涨较快，显著偏离大

盘指数和行业估值，公司股票价格未来存在快速下跌的风险，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

注意二级市场交易风险。

一、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况

公司股票连续二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20%；同时，连续10个交易日

内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100%。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相关规定，属

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和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况。本公司已分别于2026年1月22日、2026年

1月27日披露《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关注并核实的情况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通过自查和分别以函询的方式向控股

股东四川黄金集团有限公司、间接控股股东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区域地质调查队、

实际控制人四川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进行了核实，具体情况如下：

1、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2、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传媒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

未公开重大信息。

3、公司目前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4、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本公司应披露而未

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5、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严重异常波动期间未

买卖本公司股票。

6、截至 2026年 1月 28日，中上协行业分类中的有色金属采选业（B09）静态市盈率

46.11、市净率 6.94，公司静态市盈率 113.14，市净率 16.22。公司市盈率、市净率与同行业

相比处于较高水平，近期公司股票价格快速上涨，显著偏离大盘指数和行业估值。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

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

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

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

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本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公司计划于 2026年 4月 3日披露《2025年年度报告》，目前正在开展年度财务核算

工作。如2025年度业绩达到《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规定需要披露业绩预告的情

形，公司将按相关规定及时披露年度业绩预告。公司未向除为公司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

以外的第三方提供2025年度经营业绩信息。

3、本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为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

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公司控股股东、间接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相关函询文件；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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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黄金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及严重异常波动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6年1月28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芜湖总部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1,388
243,517,556

13.48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宋志刚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列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7人，列席4人，独立董事傅代国先生、李明茂先生、王伦刚先生因工作

原因未列席会议。
2.董事会秘书张龙先生出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684,250
比例（%）

95.1700

反对

票数

1,917,878
比例（%）

3.5315

弃权

票数

705,128
比例（%）

1.2985
2.01议案名称：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970,750
比例（%）

93.8562

反对

票数

1,917,878
比例（%）

3.5315

弃权

票数

1,418,628
比例（%）

2.6123
2.02议案名称：发行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956,950
比例（%）

93.8308

反对

票数

1,917,978
比例（%）

3.5317

弃权

票数

1,432,328
比例（%）

2.6375
2.03议案名称：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953,650
比例（%）

93.8247

反对

票数

1,930,878
比例（%）

3.5554

弃权

票数

1,422,728
比例（%）

2.6199
2.04议案名称：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行价格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970,050
比例（%）

93.8549

反对

票数

1,901,678
比例（%）

3.5017

弃权

票数

1,435,528
比例（%）

2.6434
2.05议案名称：发行数量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965,050
比例（%）

93.8457

反对

票数

1,899,778
比例（%）

3.4982

弃权

票数

1,442,428
比例（%）

2.6561
2.06议案名称：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010,450
比例（%）

93.9293

反对

票数

1,856,578
比例（%）

3.4186

弃权

票数

1,440,228
比例（%）

2.6521
2.07议案名称：限售期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993,525
比例（%）

93.8981

反对

票数

1,864,503
比例（%）

3.4332

弃权

票数

1,449,228
比例（%）

2.6687
2.08议案名称：上市地点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003,625
比例（%）

93.9167

反对

票数

1,863,403
比例（%）

3.4312

弃权

票数

1,440,228
比例（%）

2.6521
2.09议案名称：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配利润的安排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012,125
比例（%）

93.9324

反对

票数

1,854,903
比例（%）

3.4155

弃权

票数

1,440,228
比例（%）

2.6521
2.10议案名称：决议有效期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011,925
比例（%）

93.9320

反对

票数

1,854,703
比例（%）

3.4152

弃权

票数

1,440,628
比例（%）

2.6528
3.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1,016,778
比例（%）

93.9409

反对

票数

1,850,578
比例（%）

3.4076

弃权

票数

1,439,900
比例（%）

2.6515
4.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

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949,850
比例（%）

93.8177

反对

票数

1,918,106
比例（%）

3.5319

弃权

票数

1,439,300
比例（%）

2.6504
5.议案名称：《关于公司 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论证分析报告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970,750
比例（%）

93.8562

反对

票数

1,897,006
比例（%）

3.4930

弃权

票数

1,439,500
比例（%）

2.6508
6.议案名称：《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0,148,778
比例（%）

98.6166

反对

票数

1,871,678
比例（%）

0.7686

弃权

票数

1,497,100
比例（%）

0.6148
7.议案名称：《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暨关联交易的

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992,153
比例（%）

93.8956

反对

票数

1,873,303
比例（%）

3.4494

弃权

票数

1,441,800
比例（%）

2.6550
8.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6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

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986,553
比例（%）

93.8853

反对

票数

1,883,303
比例（%）

3.4678

弃权

票数

1,437,400
比例（%）

2.6469
9.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年-2028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0,358,025
比例（%）

98.7025

反对

票数

1,739,731
比例（%）

0.7144

弃权

票数

1,419,800
比例（%）

0.5831
10.议案名称：《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办理本次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50,973,850
比例（%）

93.8619

反对

票数

1,909,206
比例（%）

3.5155

弃权

票数

1,424,200
比例（%）

2.6226
11.议案名称：《鑫科材料募集资金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0,421,925
比例（%）

98.7287

反对

票数

1,670,231
比例（%）

0.6858

弃权

票数

1,425,400
比例（%）

0.5855
12.议案名称：《关于2026年度开展期货和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A股

同意

票数

240,280,850
比例（%）

98.6708

反对

票数

1,690,906
比例（%）

0.6943

弃权

票数

1,545,800
比例（%）

0.6349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

号
议案名称

同意

票数 比例（%）

反对

票数 比例（%）

弃权

票数 比例（%）

1
2.01
2.02
2.03
2.04
2.05
2.06
2.07
2.08
2.09
2.10

3

4

5

6

7

8

9

10

11

12

《关于公司符合向特定对象
发行A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发行股票的种类及面值

发行方式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定价基准日、定价原则及发
行价格

发行数量

募集资金总额及用途

限售期安排

上市地点

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未分
配利润的安排

决议有效期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预案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募集
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
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方案
论证分析报告的议案》

《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
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关于公司与特定对象签署
〈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
议〉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关于公司 2026 年度向特
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摊薄
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和相
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6
年-2028 年）股东回报规
划〉的议案》

《关于提请股东会授权董事
会及其获授权人士全权办
理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
股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鑫科材料募集资金管理制
度》

《关于 2026 年度开展期货
和衍生品交易的议案》

47,484,250
46,770,750
46,756,950
46,753,650
46,770,050
46,765,050
46,810,450
46,793,525
46,803,625
46,812,125
46,811,925

46,816,778

46,749,850

46,770,750

46,738,478

46,792,153

46,786,553

46,947,725

46,773,850

47,011,625

46,870,550

94.7652
93.3412
93.3137
93.3071
93.3398
93.3298
93.4205
93.3867
93.4068
93.4238
93.4234

93.4331

93.2995

93.3412

93.2768

93.3839

93.3728

93.6944

93.3474

93.8219

93.5404

1,917,878
1,917,878
1,917,978
1,930,878
1,901,678
1,899,778
1,856,578
1,864,503
1,863,403
1,854,903
1,854,703

1,850,578

1,918,106

1,897,006

1,871,678

1,873,303

1,883,303

1,739,731

1,909,206

1,670,231

1,690,906

3.8275
3.8275
3.8277
3.8534
3.7952
3.7914
3.7052
3.7210
3.7188
3.7018
3.7014

3.6932

3.8280

3.7858

3.7353

3.7385

3.7585

3.4720

3.8102

3.3333

3.3745

705,128
1,418,628
1,432,328
1,422,728
1,435,528
1,442,428
1,440,228
1,449,228
1,440,228
1,440,228
1,440,628

1,439,900

1,439,300

1,439,500

1,497,100

1,441,800

1,437,400

1,419,800

1,424,200

1,425,400

1,545,800

1.4073
2.8313
2.8586
2.8395
2.8650
2.8788
2.8743
2.8923
2.8744
2.8744
2.8752

2.8737

2.8725

2.8730

2.9879

2.8776

2.8687

2.8336

2.8424

2.8448

3.0851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非累积投票议案 1、2、3、4、5、7、8、10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2/3 以上使用非累积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公司控股股东四川融鑫弘梓科技有限公司作

为公司关联股东，对议案1、2、3、4、5、7、8、10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天驰君泰（合肥）律师事务所

律师：汪泳艳、张晗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程序、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

序符合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规定，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通过的决议合

法、有效。

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的公告文件，随公司其他文件一并提交上

海证券交易所审核公告。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证券代码：600255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公告编号：2026-014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6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立方数科”）股票自2026年1月20日至

2026年1月28日以来有4个交易日涨停，价格涨幅为140.30%，期间多次触及股票交易异

常波动情形，公司股票短期内价格涨幅较大，明显偏离市场走势，未来可能存在股价快速

下跌的风险。目前，公司股票价格已严重脱离公司基本面情况，存在市场情绪过热、非理

性炒作风险。如未来公司股票价格进一步异常上涨，公司可能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停

牌核查。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公司于 2025年 11月 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下发的《行政处

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以下简称“《告知书》”）。根据《告知书》认定的事实，公司可能

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5.2条第（六）项、第（七）项规定的重大

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一、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公司股票于2026年1月27日、2026年1月28日连续二个交易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

累计40.2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形。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情况的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异常波动情况，公司董事会通过电话及现场询问等方式，对公司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公司全体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就相关问题进行了核实，现就相关情况说

明如下：

（一）风险事项提示

1、公司于 2025 年11月2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安徽监管局下发的《行政

处罚及市场禁入事先告知书》。根据《告知书》内容，公司可能触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

板股票上市规则》第 10.5.2条第（六）项、第（七）项规定的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

票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

（二）其他事项说明：

1、近期，公司关注到有关媒体发布了关于上述《告知书》的相关报道，上述报道内容非

公司董事会对外发布。公司股票存在重大违法强制退市风险，后续公司收到《行政处罚决

定书》将及时公告；

2、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2025 年 1-9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0,333.04 万元，同比下降

0.4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6,220.90万元，同比下降20.59%，经初步预测，

2025年全年净利润预计仍为负；

3、经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或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4、经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股票异常波动期间，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未买卖

公司股票；

5、经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核实，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

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尚未收到就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正式处罚决定，公司将全力

配合中国证监会的相关工作，并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如根据正式的行政处罚决定书结论，公司触及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情形，公司股票将被

终止上市。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公司董事会确认，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没有任何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

等；董事会也未获悉公司有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公司前期披

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其他说明

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为本公司选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

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及时做好信息

披露工作。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300344 证券简称：*ST立方 公告编号：2026-013

立方数科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暨风险提示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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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票上市类型为向特定对象发行股份；股票认购方式为网下，上市股数为3,
047,535股。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总数为3,047,535股。

● 本次股票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2月5日。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类型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以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深圳市创芯微微电子有限公司100%股权并募集配套

资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出具《关于同意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4〕1287号），同

意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3,047,535股，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份总数从普通股

132,601,444股增加至普通股135,648,979股。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A股股票新增的3,047,
535股于 2025年 8月 5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完毕登记手

续。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8月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

《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结

果暨股本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5）。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的限售股，限售期为自公司向特定对

象发行结束之日起6个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数量为3,047,535股，占公司当前总

股本137,898,339股的2.21%，共涉及限售股股东数量为6名。

二、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根据《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及支付现金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书》的相关规定，公司发行的可转

债“思瑞定转”转股期自2025年4月25日至2028年10月24日。截至2025年12月31日，共

有3,554,000张“思瑞定转”转换为公司股票，累计转股数为2,249,360股，根据转股结果，公

司总股本相应增加2,249,360股。公司总股本由135,648,979股增加至137,898,339股，具体

详见公司于2026年1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定向可

转债转股结果暨股份变动及未转股的可转债面值总额少于3000万元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6-001）。

除上述情况外，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形成后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股本数量未发生

其他变化。

综上，公司总股本由 135,648,979股增加至 137,898,339股，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数

量为3,047,535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比例为2.21%。

三、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的有关承诺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属于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共涉及6名发行对象，全部发行对

象承诺认购的股票自发行结束之日起六个月内不得转让。除上述承诺外，本次申请上市

的限售股股东无其他有关承诺。

截至本公告出具日，本次申请上市流通的限售股股东均严格履行了相应的承诺事项，

不存在因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导致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认为：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

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

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本次解除限售的股东所解除限售的股份数量和上市流通时

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前述股东对所持本次限售股份作出的承诺。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公司对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独立财务顾问对本次限

售股份上市流通事项无异议。

五、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情况

（一）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总数为3,047,535股，限售期为6个月。

（二）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6年2月5日。

（三）限售股上市流通明细清单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股东
名称

华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诺德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中泰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财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产投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广州产投产业升级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无锡金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金筹研究精选
一期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持有限售股数量（股）

1,139,747
755,166
397,456
317,965

238,473

198,728

3,047,535

持有限售股占公
司总股本比例

0.83%
0.55%
0.29%
0.23%

0.17%

0.14%

2.21%

本 次 上 市 流 通 数 量
（股）

1,139,747
755,166
397,456
317,965

238,473

198,728

3,047,535

剩 余 限 售
股 数 量

（股）

0
0
0
0

0

0

0

注：（1）持有限售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以四舍五入的方式保留两位小数；（2）合计与

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形，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

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表：

序号

1
合计

限售股类型

向特定对象发行

本次上市流通数量（股）

3,047,535
3,047,535

限售期（月）

6
-

特此公告。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9日

证券代码：688536 证券简称：思瑞浦 公告编号：2026-004

转债代码：118500 转债简称：思瑞定转

思瑞浦微电子科技（苏州）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上市流通公告

证券代码：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民生 公告编号：2026-003号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永续次级
债券获得中国证监会注册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近日，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出具的《关于同意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

开发行永续次级债券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6﹞125号）。

根据该批复，中国证监会同意公司向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30亿元永

续次级债券的注册申请。该批复自同意注册之日起24个月内有效，公司在注册有效期内

可以分期发行永续次级债券。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批复文件要求及股东会的授权，办理永续次级债券发行的

相关事宜，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6年1月28日

证券代码：601456 证券简称：国联民生 公告编号：2026-004号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上诉已获受理，二审中

●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全

资子公司国联民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联民生承销保荐”，曾用名：华英

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上诉人（一审15名被告之一）。

● 涉案的金额：一审判决原告及原告代表人对被告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龙力生物”）享有投资差额损失、通知费及律师费债权数额合计 274,983,
353.5元。被告程少博对龙力生物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余各被告在一定比例范

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其中国联民生承销保荐在5%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案件受

理费1,412,271元，由被告龙力生物、程少博共同负担；其余各被告在上述案件受理费的一

定比例范围内负担，其中国联民生承销保荐在5%范围内负担。

● 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本次诉讼案件在二审期间，尚未判决。公

司已根据一审判决情况计提预计负债，具体金额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本次计提

预计负债是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并基于谨慎性原则作出的会计处理，不构成公司在

法律上承诺承担相关责任或放弃相关权利。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健，经营正常，该诉讼事

项涉及金额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及时披露案件进

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近日，公司全资子公司国联民生承销保荐收到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山东

高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现将相关信息公告如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审原告李立群等1,618名投资者起诉龙力生物、程少博等12名自然人、国联民生承

销保荐、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等15名一审被告的证券虚假陈述责任纠纷普

通代表人诉讼的基本情况及一审判决结果详见公司于2022年8月6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

重大诉讼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3号）、2022年9月2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

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2-036号）、2025年 8月 27日披露的《关于子公司重大诉讼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5-055号）。

二、诉讼的进展情况

国联民生承销保荐已就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济南中院”）作出的一审判决

提起上诉，并于近日收到山东高院送达的《受理案件通知书》。本次上诉具体情况如下：

上诉请求：判决撤销济南中院（2021）鲁01民初1377号《民事判决书》中“被告国联民

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对本判决第一至三项确定的被告山东龙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的债务在5%范围内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内支付”的判项，依

法改判驳回李立群等1,618名原告对国联民生承销保荐全部诉讼请求。

上诉理由：国联民生承销保荐的行为不满足证券虚假陈述侵权责任的多个构成要件，

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三、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

本次诉讼案件在二审期间，尚未判决。公司已根据一审判决情况计提预计负债，具体

金额以年审会计师审计结果为准。本次计提预计负债是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并基于

谨慎性原则作出的会计处理，不构成公司在法律上承诺承担相关责任或放弃相关权利。

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稳健，经营正常，该诉讼事项涉及金额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

产生重大不利影响。公司将及时披露案件进展情况，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公司是否存在尚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

项。

特此公告。

国联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1月28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二）业绩预告情况：预计净利润为负值

项目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
润

基本每股收益

营业收入

扣除后营业收入

本报告期

亏损：11,230万元–16,64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3.28%-61.72%
亏损：9,250万元–13,850万元

比上年同期增长：41.71%-61.07%
亏损：0.2278元/每股–0.3374元/每股

93,200万元–109,400万元

91,200万元–107,100万元

上年同期

亏损：29,334.93万元

亏损：23,761.34万元

亏损：0.5948元/股
51,012.46万元

49,342.05万元

二、与会计师事务所沟通情况
公司本次业绩预告未经会计师事务所预审计，但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已就业绩预告

有关的重大事项进行了初步沟通，双方不存在重大分歧。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2025年度，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比大幅增长，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亏损，
与上年同期变动的主要原因为：（1）公司持续拓展人工智能领域相关业务，部分算力项目
验收完成，使得公司营业收入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形成新的业绩增长点；（2）本年度公司
在产业结构优化及融资活动等方面的投入有所增加，导致管理费用有所上升；（3）上年度
因部分项目进展延后产生违约金、补偿金，造成上年同期利润基数较低，本年度回归常态
后减少此项亏损，此项变动属于非经常性损益。此外，本年度亏损的原因还包括：（4）公司
所持有的部分设备资产发生减值；（5）报告期内公司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减少，此
项变动属于非经常性损益。

四、其他相关说明
1、本年度公司所持有的金融资产公允价值变动是可能影响本次业绩预告内容准确性

的不确定因素，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已就相关事项进行初步沟通，该事项对本次2025年业
绩预告中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影响预计为-2,700万元至280万元；

2、本次业绩预告是公司初步核算的数据，具体财务数据将在本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
中详细披露，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六年一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29 证券简称：鸿博股份 公告编号：2026-003

鸿博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借款逾期情况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萃华珠宝”）及子公司深圳市萃

华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萃华”）由于部分流动资金紧张，出现部分借款未能
如期偿还的情形。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深圳萃华在银行等融资机构的借款逾期本
金为23,400万元。具体明细如下（单位：万元）：

序号

1
2
3
4
5
6

合计

债务人

萃华珠宝

萃华珠宝

萃华珠宝

深圳萃华

深圳萃华

深圳萃华

债权人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分行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分行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

借款余额

17,500
12,000
4,400
7,500
5,000
6,000
52,400

逾期未付本金

6,000
3,000
4,400
5,000
2,000
3,000
23,400

注：上述逾期金额均不包含因逾期未付利息、逾期产生的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
二、对公司可能产生的影响及应对措施
因上述借款逾期，公司及子公司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违约金、滞纳金和罚息等费用。若

上述借款逾期问题未能得到妥善解决，公司及子公司可能面临诉讼、仲裁、被要求履行连
带担保责任等风险，公司控股股东、部分5%以上股东也可能面临诉讼、仲裁、被要求履行

连带担保责任等风险。借款逾期事项可能会导致公司及子公司融资能力下降，进一步加

剧公司财务风险。同时公司存在部分银行借款将于2026年2月到期，公司也正在积极沟

通借款展期事宜。

为妥善应对当前债务问题，公司正与相关债权人保持密切沟通，力争通过展期、还款

计划调整等可行方案逐步化解逾期债务。同时，公司将继续加大应收账款催收力度，加速

资金回流，着力改善经营状况。

有关上述借款逾期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

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002731 证券简称：萃华珠宝 公告编号：2026-003

沈阳萃华金银珠宝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部分子公司借款逾期的公告


